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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 

2022年持续督导核查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钨业”、“公司”或“上市公司”）

将其所属子公司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钨新能”）分

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

上市”或“本次分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独立

财务顾问”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分拆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分拆规则》”），对本次分拆

后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厦钨新能是否发生

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厦钨新能是否存在其他对上

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信息以及上市公司是否依法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等持续督导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分拆上市概况 

2020 年 3 月 13 日，厦门钨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等本

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2020 年 7 月 13 日，厦门钨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至科

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2020 年 7 月 30 日，厦

门钨业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厦门

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等本次分拆上市

相关议案。厦门钨业对上述事项均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 

2020 年 8 月 4 日，厦钨新能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厦门厦钨新能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受

理）〔2020〕208 号）；2020 年 12 月 29 日，厦钨新能通过上交所上市委会议审

议；2021 年 6 月 29 日，厦钨新能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厦门厦钨新能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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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62 号）；

2021 年 8 月 5 日，厦钨新能于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 

（一）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 

公司专注于钨钼、稀土和能源新材料三大核心业务，主要从事钨精矿、钨钼

中间制品、粉末产品、丝材板材、硬质合金、切削工具、矿用工具、工程工具、

各种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稀土发光材料、磁性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及其他

能源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辅以少量的房地产业务。其中，厦钨新能系厦

门钨业下属企业中唯一一家从事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平台公司。 

公司与厦钨新能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 

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

面不存在严重缺陷。厦钨新能在科创板上市后，在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生对公司

其他业务板块的独立经营运作构成任何不利影响的情形，不影响上市公司保持独

立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各项业务目前发展趋势良好，2022 年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482.23 亿

元，同比增长 51.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4.46 亿元,同比增加

22.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6 亿元,同

比增加 19.97%。 

除厦钨新能外，公司保留的核心资产和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钨钼业务方面，公司构建了前端钨矿山采选，中端钨钼冶炼及钨钼粉末生产，

后端硬质合金、钨钼丝材制品、切削工具等高端深加工应用及回收全产业链。2022

年，公司钨钼业务整体向好，主要深加工产品销量继续增长，钨钼等有色金属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 131.60 亿元，同比增长 20.09%，实现利润总额 14.51 亿元，

同比增长 3.69%。并且，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钨钼深加工产品市场前景

广阔。 

稀土业务方面，公司建立了包括稀土采选、冶炼分离到稀土深加工产品的完

整产业链，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稀土产品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取得较

大增长。2022 年，公司稀土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1.40 亿元，同比增长 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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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利润总额 3.17 亿元，同比增长 38.63%。此外，中重稀土地位凸显，稀土产

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预计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机器人、风电、家电、

消费电子、无人机、节能环保等终端应用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带动稀土产品需求

量协同增长，特别是磁性材料所需的镨钕铽镝等关键元素需求量有望大幅增长。 

此外，公司还有少量房地产业务，2022 年，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80 亿元，同比增加 7.12%；实现利润总额-4.37 亿元，同比增亏 1.09 亿元，

主要由于 2022 年度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计提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综上，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厦钨新能上市后，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

继续保持了独立性，上市公司未因本次分拆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 

三、分拆上市后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情况 

厦门钨业分拆所属子公司厦钨新能上市后没有发生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

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情况，厦门钨业主要资产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2年 

/2022年末 

2021年/2021年末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822,278.70 3,185,219.57 3,185,219.57 5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4,618.67 117,886.07 118,053.41 2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3,577.39 103,002.88 103,002.88 1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043.11 104,039.42 98,914.12 -13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99,050.22 928,723.84 896,094.48 7.57 

总资产 3,979,877.01 3,290,237.43 3,242,089.30 20.96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85 0.8384 0.8396 22.67 



 

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285 0.8384 0.8396 22.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8789 0.7326 0.7326 19.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4 13.84 14.41 
增加 1.20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5 12.57 12.57 

增加 0.28 个

百分点 

注：公司于 2022 年 1 月完成博白县巨典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交易，将其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该交易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以前年度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本

期比上年同期末（同期）增减系为与调整后数据比较。 

2022 年，凭借深厚的技术沉淀以及持续改善的管理机制，公司持续推进钨

钼、稀土和能源新材料三大板块的产业布局，积极扩张钨钼深加工、稀土深加工

和能源新材料产业，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等主要财务数据实现较大增长。 

综上，上市公司不存在由于分拆导致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形。 

四、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厦门钨业分拆所属子公司厦钨新能上市后没有发

生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五、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分拆规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兴业证券对厦门钨业持续督导期间的

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针对所属企业发生的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

的资产、财务状况变化，以及其他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重要信息，督导上市

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厦门钨业在持续督导期间内

已按照《分拆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准确的进行了信息披露。 

六、持续督导总结意见 

根据《分拆规则》等法规的规定，兴业证券对本次分拆的持续督导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兴业证券对厦门钨业分拆所属子公司厦钨新能至科创板上市的持

续督导期限已届满。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厦门钨业在分拆所属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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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钨新能上市后的持续督导期间符合《分拆规则》等法规的相关要求： 

（一）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在分拆后继续保持独立经营，上市公司经营

情况良好，主营业务及未来经营计划未发生重大变化，上市公司能够继续保持良

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为进一步扩大产能，提高综合竞争力，优化资本结构，厦钨新能于 2022

年 8 月完成募资总额 35 亿元的再融资工作。本次再融资的融资方式为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厦门钨业系其发行对象之一，认购金额为 25.30 亿元。本次再

融资完成后，厦门钨业直接持有厦钨新能的股权比例由 45.97%上升至 50.26%，

控股权得到进一步夯实。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

厦钨新能没有发生其他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 

（三）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厦钨新能不存在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四）上市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内已按照《分拆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

准确的进行了信息披露。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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